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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，本保险单中的“身体伤害”或“财产损害”在 

a. 符合“产品及完工操作风险”的定义；且 

b. 由实质上相同的损害情形、原因、缺陷、错误或潜在的缺陷所引起；且 

c. 由任何一个“批次”的“记名被保险人的产品”所引起的时候， 

应被视为同一个“事件”。该“批次”首次提出索赔的“身体伤害”和“财产损害”发生时，视为该“事件”发生。 

就本附加条款而言，一个“批次”是指所有满足下列条件而制备或获取的物品、成品或产品： 

a. 在时间范围上，属于被保险人依照常规流程生产一个“批次”所耗费的正常时间；且 

b. 基于单一生产线；且 

c. 符合被保险人常规生产和质量控制中的“批次”识别标准。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保险单的所有其他条款、除外责任和条件维

持不变。 


